財產修繕自我檢核表
	項目
	採購明細表項次
	說     明
	請勾選及査填

	修繕金額是否超過財產原購金額60%以上？
	項次：
        
	修繕金額超過財產價值60%以上者，應評估維修或新購之效益。
	□是(續填效益評估)
□經評估後改以購置新品方式。(不續填本表)
□經評估後仍以修繕方式辦理。(續填下面項目)
原因如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(續填下面項目)

	一般
修繕

	項次：
        
	係指只能使設備資產保持正常可用的狀態，不能延長其耐用年限，以財產維修列管，不增列財產價值，費用以業務費列支。
	□是
□否


	大修

	項次：
        
	係指可延長財產之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能量及效率者，以財產增值方式處理，費用以設備費列支。
	□是，增加年限      年。
□否

	編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



※補充說明：
1. 行政院主計處96年1月19日處會字第0960000397號書函：依財產修繕情形，可分為一般修繕及大修二種，一般修繕只能使設備資產保持正常可用的狀態，不能延長其耐用年限，故列為當年度經費支出；大修則可延長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能量及效率，故須增列財產原值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秘書室補充說明：大修指可延長財產之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能量及效率者，以財產增值方式處理，預算編列及支用，應以設備費列支。【例：以15,000元修繕冷氣機後，如可延長該冷氣之耐用年限或增加服務能量及效率，該15,000元以增值方式併入冷氣財產帳。】，如屬汰換舊機購買新機，因財產個體已有變動，不應以原財產增值方式辦理登帳，應另列新帳，舊有設備(已超過使用年限、失去原有效能、不值得報修者)，可辦理報廢。
